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《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

为进一步落实人民银行《关于印发<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>的通知》（银发[2021]142号）的要求，提升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能力，优化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，做好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绿色金融评价工作，准确全面反映相关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，我行制定了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：

1.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：zhangyun@sh.pbc.gov.cn。 

2.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：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中国船舶大厦16楼。

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13日。

附件1：《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附件2: 关于起草《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

